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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辦理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補助執行要點 

第一點、第四點修正總說明 

經濟部為補助離島地區縣(市)政府辦理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於九十七年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訂定經濟部

水利署辦理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補助執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茲為因應實務需要酌予修正。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配合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之展限，依實調整計畫期程。(修正

規定第一點) 

二、 依本要點現行規定每年補助經費分四次撥款，撥款條件係依據經

費核銷情形，累計至前次撥款經費核銷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才可

請撥當次額度之百分之百；未達百分之八十時，則遞減核撥額度。

惟此撥款條件每年至少撥款四次，於自行辦理時勉屬可行，於委

託辦理時，例如金門縣政府將大金門海水淡化廠工程委託經濟部

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辦理，恐因撥款頻率高，且每次撥款作業時

程增加一倍，而造成代辦機關經費遲撥付廠商致影響工程進度。

經檢討，爰將撥款條件由依經費核銷情形，改依執行進度，以利

經費如期撥至實際執行機關。(修正規定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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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辦理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補助執行要點 

第一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
署）為補助離島地區縣（市）
政府（以下簡稱受補助機關）
辦理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期程自九十六年至一百零
七年），特訂定本要點。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
署）為補助離島地區縣（市）
政府（以下簡稱受補助機關）
辦理「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
畫」（期程自九十六年至一百
年），特訂定本要點。 

配合離島地區供水
改善計畫第二次修
正展延期程，爰依
實調整計畫期程。 

四、經費撥付規定如下： 
(一)補助經費之撥付方式如下： 
1.第一期：受補助機關於工程
開工後（工程類）或本署完
成本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年
度執行計畫書審查後（非工
程類），得請撥補助經費百
分之三十。 

2.第二期：執行進度達百分二
十五，得再請撥補助經費百
分之三十。 

3.第三期：執行進度達百分之
五十，得再請撥補助經費百
分之三十。 

4.第四期：執行進度達百分之
八十，得再請撥補助經費百
分之十。 

(二)受補助機關請款時應檢附
收據、經費累計報表（附表
一）、執行進度報表（附表
二）、歲出預算分配表及納
入預算證明；其中第一期請
款應另檢附預算書，第二期
請款如屬工程補助案應另
檢附契約書及開工報告(證
明)等相關文件。 

(三)年度補助經費應專款專
用，專戶所生孳息收入及其
執行結果之賸餘應繳回國
庫。 

(四)受補助機關應依計畫進度
切實嚴格執行，並應於每季
結束後次月十日前檢送執
行進度報表（附表二）予本
署，俾利定期進行書面管考
查核或實地查核。 

(五)年度工程發包施工後，如因

四、經費撥付規定如下： 
(一)年度補助經費之撥付方式

分四次撥款： 
1.第一次：本署預算完成法定
程序後，撥付年度總補助經
費之百分之三十。 

2.第二、三及四次：第二、三
次之撥付額度為年度總補
助經費之百分之二十五，第
四次之撥付額度為年度總
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二十。其
中已撥經費之累計執行率
達百分之八十者，全數撥
付；達百分之七十而未達百
分之八十者，撥付百分之七
十；達百分之六十而未達百
分之七十者，撥付百分之六
十；未達百分之六十者，撥
付百分之五十。 

(二)受補助機關請款時應檢附
收據、經費累計報表（附表
一）及歲出預算分配表，其
中第一次另須檢附受補助
機關納入預算證明，俾據以
覈實撥款。 

(三)年度補助經費應專款專
用，專戶所生孳息收入及其
執行結果之賸餘應繳回國
庫。 

(四)受補助機關應依計畫進度
切實嚴格執行，並應於每季
結束後次月十日前檢送執
行進度季報表（附表二）過
署，俾利定期進行書面管考
查核或實地查核。 

(五)年度工程發包施工後，如因
不可抗拒之特殊因素停

一、現行經費撥付
條件主要依據年
度經費核銷情
形，對於受補助
機關委託其他機
關辦理時，恐窒
礙難行，故改依
據執行進度請撥
補助款，並使受
補助機關自行辦
理或委託辦理有
一致撥款原則，
爰修正第一款。 

二、受補助機關請
款時應檢附之相
關文件配合第一
款修正，酌予修
正第二款。 

三、第四款酌作文
字修正，第三款
及第五款未修
正。 

四、第二項新增。
請款撥付期程原
則上依執行進度
請款，屬工程補
助案則明定係指
依工程進度分期
請(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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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拒之特殊因素停
工，確實無法於年度結束前
完工並核銷，或施工期程跨
年度應採分段核銷方式辦
理，須保留至次年度繼續執
行者，應於年度結束後十五
日內檢送接受公款補助經
費工作報告，包括計畫執行
進度、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
用情形，受補助機關內部控
管機制及計畫執行效益等
（附表三），並填具「歲出
應付款保留申請表」（附表
四）二份連同契約或證明文
件，送本署彙陳行政院申請
保留，核准後始可執行，執
行時不得變更用途或相互
移用。 

前項所稱執行進度，於工程補
助案，指工程進度。 

工，確實無法於年度結束前
完工並核銷，或施工期程跨
年度應採分段核銷方式辦
理，須保留至次年度繼續執
行者，應於年度結束後十五
日內檢送接受公款補助經
費工作報告，包括計畫執行
進度、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
用情形，受補助機關內部控
管機制及計畫執行效益等
（附表三），並填具「歲出
應付款保留申請表」（附表
四）二份連同契約或證明文
件，送本署彙陳行政院申請
保留，核准後始可執行，執
行時不得變更用途或相互
移用。 

 


